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恩施州政规 〔2021〕 4号

州人民政府关于印发 《恩施土家族

苗族自治州山体保护条例实施细则》的通知

备县市人民政府,州 政府各部门 :

《恩施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山体保护条例实施细则》已经州人

民政府第 77次 常务会议审议通过,现 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遵照

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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恩施上家族苗族自治州山体保护条例实施细则

第一条 为了加强城市规划区内的山体保护工作,推进生态

文明建设,根据 《恩施土家族苗族 自治州山体保护条例》 (以 下

简称 《条例》),制 定本实施细则。

第二条 州、县 (市 )人 民政府应当建立由林业部门承担 日

常工作的山体保护管理机制,建立和落实山体保护联席会议、巡

查巡护、督查考核等制度,建立山体保护信息化管理平台,将 山

体保护纳入督查考评内容。

第三条 州、县 (市 )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山体保护的宣传教

育,提高公众保护意识,引 导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山体保护。

第四条 州、县 (市 )人 民政府应当统筹相关资金,用 于水

源涵养、水资源保护、水土保持、生物多样性保护、植被恢复等

有关山体保护和生态系统监测、维护、修复及其综合管理。

第五条 州、县 (市 )、 乡 (镇 )人 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每

届任期内应当对山体保护工作进行评估,并分别向本级人民代表

大会常务委员会、乡 (镇 )人 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情况。

第六条 自然资源和规划、林业、住房和城乡建设、生态环

境、城市管理行政执法等部门应当将举报电话并入 12345热 线 ,

统一受理举报。受理举报实行首问负责制。

第七条 山体保护专项规划应当对山体的地质地貌特征、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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态敏感性、自然景观、人文景观等因素进行综合分析;划 定核心

保护区和一般保护区,并 明确保护原则、保护目标、功能引导、

管控措施等内容;建 立山体保护名录,并 向社会公布山体名称、

规划保护山体编号、位置、范围、面积等名录信息。

第八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应 当修改山体保护专项规划 :

(一 )因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编制或者调整后,山 体保护专项

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相冲突,需要修改的 ;

(二 )对 山体保护目标、生态功能布局和山体保护范围进行

重大调整的 ;

(三 )经评估确需进行修改的。
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应 当修改山体保护法定图则 :

(一 )山 体保护法定图则与山体保护专项规划相冲突,应 当

予以修改的 ;

(二 )重大基础设施项目、公益性项 目建设需要局部 占用保

护山体的 ;

(三 )因 道路交通建设 (包 括线型调整)和 市政基础设施、

公共服务设施等建设,需要修改的 ;

(四 )因 道路标高和场地竖向变化,需要修改的 ;

(五 )在维持总体生态功能格局不变,遵循总量均衡、占一

补一的情况下,经评估确需要修改的。

第九条 县 (市 )林业部门应当会同自然资源和规划等部门

根据山体保护专项规划,在保护山体显著位置设立山体保护范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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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传标牌或者界桩。宣传标牌应当标明保护山体名称、山体保护

范围、保护责任单位和人员、投诉举报电话等内容,界桩应当标

明编号和
“
山体保护界桩

”
字样。

第十条 保护山体的核心保护区内可以按照规划建设下列设

施或者建筑物 :

(一 )用 于山体保护、森林管理用途的设施 ;

(二 )无法避让保护山体的能源、交通、水利、国防设施 ;

(三 )公 园配套设施、景观游赏设施 ;

(四 )抢险救灾、灾害治理等救灾设施 ;

(五 )军事、保密等特殊用途设施 ;

(六 )其他公共服务设施及公益性建筑。

第十一条 需要立即实施的抢险救灾、灾害治理等特殊项

目,可 以在保护山体内开展抢险救灾、灾害治理工程建设或者搭

建临时救灾设施。应急任务结束后,实 施单位应当拆除临时设

施,修复被破坏山体生态。

第十二条 项目建设应当避让山体 ,确 需开挖山体的应当实

行山体修复与主体工程同步设计、同步施工、同步验收制度。山

体挖填和修复方案纳入规划建筑方案一并审查通过后,由 城市管

理部门批准项目进行场地平整、渣土运输等。实施山体修复后由

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会同林业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及其他相关

部门联合验收。

保护山体周边的建设项目,应 当由自然资源和规划部门明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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与保护山体的退让距离,合理确定建构筑物布局,规划建筑的体

量、高度、风格、色彩等应当与山体景观相协调。

第十三条 山体修复治理责任按照下列规定确定并执行 :

(一 )因 建设活动等行为导致山体需要修复的,由 实施行为

的建设单位或者个人负责 ;

(二 )因 自然灾害造成山体需要修复的,由 县 (市 )人 民政

府负责修复治理 ;

(三 )责任主体无法确定的,由 县 (市 )人 民政府组织修复

治理。

第十四条 州、县 (市 )人 民政府相关部门履行下列山体保

护工作职责 :

(一 )自 然资源和规划部门负责组织编制山体保护专项规划

和法定图则,建立山体保护名录并向社会公布,对 山体挖填及修

复方案进行审查、监督,并与林业、住房和城乡建设及其他部门

联合验收。

(二 )林业部门负责开展山体资源调查并建立登记和档案管

理制度,建立山体保护数据库和信息化管理平台,每五年组织一

次山体资源普查并编制山体资源情况公报,监督管理森林资源 ,

依法审批使用林地建设项目。

(三 )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在建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

施工程施工场地裸土复绿、临时裸土覆盖监督管理。

(四 )生 态环境部门负责与山体保护相关的生态环境准入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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环境污染防治的监督管理,指导协调和监督生态保护修复工作。

(五 )农业农村部门负责保护山体内的宅基地管理、耕地及

永久基本农田质量保护。

(六 )水利主管部门负责保护山体内水资源保护、利用与管

理。

(七 )文化和旅游部门负责对保护山体内文物古迹等的调查

和保护。

(八)城市管理行政执法部门及其他相关部门按照 《条例》

规定查处破坏山体违法行为。

第十五条 本实施细则由州林业局、州自然资源和规划局负

责解释。

第十六条 本实施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,有效期 5年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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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 :州 委备部门,恩施军分区,备人民团体。

州人大常委会办公室,州政协办公室,州监察委,州 中级人民法院,

州人民检察院。

2021年 7月 29日 印发恩施州人民政府办公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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